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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催收非法债务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罪名备受关注。其采用列举式立法，确立了三类不法催

债的行为。这三类不法催债行为既有“暴力、胁迫”等常见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也有“跟踪、骚扰”

等新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并且此罪的犯罪行为需要达到“情节严重”方可入罪。“情节严重”体现了

综合性的判断，但同时也会存在着标准模糊，适用不一的情况。因此确定不法行为的内涵和罪量要素是

目前适用罪名所必需。笔者通过阐释以往“暴力、胁迫”等常见犯罪行为的通说观点作为背景资料，以

及统计和分析催收非法债务罪一审判决书，明确实务中的适用困境和争议点。最后，以法益为导向，在

法秩序统一背景下兼顾与相似罪名的区别来认定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不法行为内涵及其罪量要素，旨在准

确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实现其立法目的以及规制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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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e of illegal debt collection is a new crime in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It adopts 
enumeration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three types of illegal debt collection behavior. These three 
types of illegal debt collection behaviors are not only common objective constitutive behaviors 
such as “violence and coercion”, but also new objective constitutive behaviors such as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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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rassment”, and the criminal behavior of this crime needs to reach the “serious circums-
tances” before it can be convicted. “Serious circumstances”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judg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ill also be vague standards and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and quantity elements of a criminal act in order to apply the 
appropriate charges. By explaining the general views of common criminal acts such as “violence 
and coercion” as the background data, and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first instance judgment 
of the crim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 the author clarified the applicable dilemma and controver-
sial points in practice. Finally, with a focus on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
guish and determine the meaning and quantity elements of illegal debt collection offenses in a 
unified legal framework, while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with similar charges. This approach 
aims to accurately apply the offense of illegal debt collection, achieve its legislative purposes, and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illegal debt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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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 2021 年 3 月开始生效，部分新增设的罪名是其亮点；其中备受关注的便是在

寻衅滋事罪后增设了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此次新增罪名一方面回应了以往社会实践

中存在的软、硬暴力催收非法债务或导致欠债人伤亡或自杀等情况，有利于弥补立法空白、严密法网；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回应扫黑除恶的政策要求：由于部分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当地民间借贷，实施放高利

贷或洗钱等违法活动；同时又进行暴力催收、非法索债，甚至形成了规模化的“催债公司”。在此背景

下，严厉打击催收非法债务的实践需求更加高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新增为实践中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

新的解决方案。 
催收非法债务罪主要进行了列举式立法，确立了三类非法催收行为，并确立了其罪量要素“情节严

重”；“情节严重”体现了综合性的判断，但同时也会存在着标准模糊，适用不一的情况。为了在司法

实践中更好地适用，笔者将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来的实务案例，从罪量要素的角度对此罪构成

要件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适合的罪量要素判断标准。 

2. 不法行为的罪量探究 

催收非法债务罪具体客观要件为：三类不法行为加上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达到情节严

重；即构成此罪。三类行为分别是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和

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此三类行为有的是刑法中其他罪名里常见的客观行为，例如“暴力”“胁迫”；

有的行为则是第一次明文作为刑法中构成要件，例如“跟踪”和“骚扰”。为了更好地司法适用，我们

一方面需要明确这些法律词汇的内涵，另一方面需要明确这三类行为如何才能达到“情节严重”。这便

是我们此处的罪体和罪量。 
“情节严重”作为本罪的罪量要素，体现了我国刑法“立法定性 + 立法定量”的特点。在明确不法

行为的形式违法性基础上，需要结合其实质的罪量要素才能完成定罪；因此笔者将分别分析三类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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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行为，旨在讨论其入罪门槛和罪量要求并提出司法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 不法行为的罪体争议 
1) 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 
“暴力”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常常出现，例如强奸罪中“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抢劫罪中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暴力”在刑法通说中主要包含对人的暴

力和对物的暴力；那么有些情况下会采用最广义的暴力，即包含对人和对物实施强制行为；也有一些情

况下仅仅表明对人实施暴力[1]。虽然“暴力”作为构成要件在我国刑法第四章、第五章的犯罪中较为常

见；但由于不同的罪名具有不同的质的保护法益，因此也不能将所有刑法中的“暴力”都视为同一标准

的行为；特别是在催收非法债务罪此类轻罪中，更是需要进行探讨“暴力”如何合理认定。 
在我国刑法中，“胁迫”通常和“暴力”并列作为犯罪手段，除了前述谈及的强奸罪和抢劫罪外，

劫持航空器中也“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作为构成要件；相似的立法模式还有劫持

船只、汽车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行为等等。通常情况下，刑法意义

上的“胁迫”是指行为人通过对被害人以暴力相威胁、以揭发其隐私以及其他手段使得被害人从精神上

感受深深的恐惧，从而不敢反抗。按胁迫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暴力胁迫和非暴力胁迫。其中暴力

胁迫是诉诸武力相威胁，或作用于物或者与之相关的第三者为威胁，对其形成心理强制作用；非暴力胁

迫是实施除暴力以外的形式对被害人构成影响的行为。而对于催收非法债务罪而言，“胁迫”是否能采

用通说方案还是应该选择其他的标准是值得探讨的。 
2)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此构成要件的内涵，首先需要将“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与“剥

夺自由”进行区分。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立法例可以得知，“限制”与“剥夺”并不

相同，主要体现在意志的自由性上。任何人实施的行为都是通过其意志支配行动的结果，而剥夺人身自

由意味着被害人的意志不具有自由性，即被害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改变客观世界；

而限制人身自由则是指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害人的自由意志，但未到达完全无法支配的情况。从法益侵害

的程度上说，剥夺人身自由重于限制人身自由。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催债，不能认为只要对欠债人

采取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就构成本罪[2]。还需要考察其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

中应该如何认定限制人身自由的罪量要素呢？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指未经他人同意强行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同意进入他人住宅后被要求退出而

拒不退出，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的行为。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在非法催收行为中只要行为人

非法强行闯入债务人住宅，或者是经债务人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就应该认定为本罪中的“侵入他人住

宅”？笔者认为不然，在符合形式条件的情况下同时需要考察其违法是否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

至于何为“情节严重”则是本文的讨论所在。 
3) 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 
“恐吓”进入刑法条文首次是在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描述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以

要挟的话或手段威胁人”。刑法理论中有许多学者对“恐吓”一词作出了定义。从形式上进行界定，恐

吓是通过语言、肢体行动等对被害人进行心理上的干扰。从实质上进行界定，恐吓是指不直接作用于人

身，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造成其心理强制的结果[3]。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实践中

认定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恐吓”达到情节严重？ 
“跟踪”作为构成要件第一次进入了刑法条文，这是刑法轻罪化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要去明确“跟

踪”概念的认定和罪量要素，才能既不侵犯行政法的规制范围，又能更好地发挥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作用。

正因为“跟踪”首次入刑，因此其前置法概念参考意义就显著增加；纵观现存的法律规范，在前置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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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跟踪”进行详细界定的情况并不普遍，《反家庭暴力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为数不多对“跟

踪”进行较为详细界定的规范。因此，在确定“跟踪”的定义和罪量要素时，更加需要综合认定。 
“骚扰”根据文义解释为干扰他人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具体而言是指在他人的意愿之外对他人

安定的生活和工作进行达到一定程度的介入和侵犯的行为。但目前我国刑法中对此词没有明确的定义，

因此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骚扰的含义。 
4) 混合不法行为入罪量度 
除了以上单独考察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三类非法催收行为外，实践中大量存在着混合非法催收的情况，

例如说同时进行暴力、胁迫并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是同时进行跟踪、骚扰并侵入他人住宅；在这些情

况下，是否需要各个不法行为都达到“情节严重”？还是说只需要其中之一达到“情节严重”即可入罪？

此种情况下的量刑是否和单一行为入罪有所差异？都需要一一进行探讨。 
(二) 从罪体到罪量的分析 
催收非法债务罪需要同时确定上述不法行为的内涵以及其情节严重的要求；在明确其罪体内涵的情

况下，我们需要考察其达到罪量要素的条件。例如，“暴力”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认定为催收非法债

务罪中的“暴力”？有学者认为，由于催收非法债务罪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属于刑法中的轻罪；

“暴力”程度理应低于故意伤害罪的“轻伤”要求；如果采纳这种理论，那么“暴力”的最低限度又在

哪里？如何界定才能和行政法进行衔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解决。 
综上所述，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三类催收行为都存在其争议观点或者少数存在通说观点，但对于新

罪而言是否能够直接适用还需要我们进行结合法益进行综合判断，其罪量要求如何也需要具体确定。与

此同时，混合不法行为的罪量要素也不可以忽视。因此笔者接下来将结合实务案例进行实质探讨。 

3. 催收非法债务罪“情节严重”之实践壁垒 

立法指导司法实践，司法实践也促进着立法进步。在构成要件存在文义解释的争议时，更需要将目

光关注到司法实践的运用中，通过对司法实践的提炼分析来发现适用过程中的争议。因此，笔者将对刑

法修正案十一适用以来所有的催收非法债务罪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法官认定三类不法行为“情节严重”

的实际操作情况，一方面旨在检验司法实践中是否出现理论上会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旨在根据优秀的

实践经验获得启发来完善立法。 
(一) 数据采集情况 
笔者数据均来源于威科先行 1，采集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4 日；检索词为催收非法债务罪–刑事案件

–一审–判决书；排除无效数据，裁判文书总数为 56 份。为了后续更好地分析，笔者将此罪的案由分类

为：第一类行为(暴力、胁迫)，第二类行为(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第三类行为(恐吓、跟踪、

骚扰)和第四类行为(混合不法行为)。 
笔者根据收集得来的 56 份数据进行分析，将三类不法行为进行分类，得出的结果是第四类混合不法

行为占比最大，高达 44.7%；即意味着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犯罪人常常实施的是多种不法行为进行催债。

第一类暴力、胁迫行为占比 12.5%，第二类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为占比 7.1%，第三类恐

吓、跟踪、骚扰行为占比 12.5%；由此可知，暴力、胁迫仍然是催收非法债务罪中比较常见的不法手段，

而恐吓、跟踪、骚扰等软暴力手段也在不断增加。在 56 份样本里，有 13 份样本一审时未被法院认定为

催收非法债务罪；笔者通过分析这 13 份样本的判决书得知，这类案例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辩护律师以“催

收非法债务罪”做轻罪辩护，而最终被法院驳回，裁判结果定为诈骗罪、赌博、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

罪、开设赌场罪等。 

 

 

1威科先行网址 https://law.wk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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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体分析 
排除无关数据后，共有 43 份判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判决书中有关不法行为的认定。分析这些裁判文

书，会发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情节严重”时都有相应的标准；笔者将提炼和总结

这些样本数据，旨在找出其裁判规律。 
 

 
Figure 1. Sample case diagram 
图 1. 样本情况图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知(见图 1)，司法机关到目前为止在认定催收非法债务罪时主要有几种情况：对

于第一类暴力、胁迫行为，犯罪人实施暴力行为时，出现多次实施、对多人实施或多人共同对被害人实

施、持械实施、实施暴力致轻微伤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对于第二类限制人身自由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不法行为，其情节严重的标准都有时间标准，即超过 24 小时为情节严重；第三类恐吓、跟踪和骚扰行为，

单独实施骚扰行为主要达到多次和严重影响被害人生活即被视为情节严重；恐吓造成严重影响，例如被

害人自杀等也会被视为情节严重；至于跟踪，目前尚未有单独跟踪行为构罪的相关案例，主要是结合其

他的构成要件一起构成犯罪。在混合多类行为实施犯罪时，司法机关并没有一一考察各类行为是否达到

情节严重，而是其中一类行为达到情节严重即仍然犯罪行为情节严重。在混合行为案例中有多次跟踪、

骚扰、恐吓、造成严重影响被视为情节严重的。综合上述数据可知：在第一类行为的情节严重认定中主

要采取的是伤情认定、实施次数、人数、是否持有犯罪工具；第二类行为的情节严重认定中主要采取的

是时间和次数；第三类行为的情节严重中主要采取的是次数和造成的严重影响。至于在多发的混合行为

中，并不考虑一一认定的情况，而是多行为中一行为达到情节严重即可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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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情节认定的标准，是否可以确定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暴力行为入罪标准为轻微伤？在孙鑫

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 2 中仅写明被告人持续对被害人进行暴力殴打，但未明确被害人的伤情是否达到轻

微伤；那么我们可以推定在本案中被害人未达到轻微伤，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持械殴打就可以不考虑伤

情鉴定？在闫文龙、肖丰顺催收非法债务一审刑事判决 3 中仅说明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多次、分时间段

的殴打，即认定为情节严重；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多次殴打也可以不考虑伤情鉴定？ 
综上所述，目前的样本案例中法官们对于催收非法债务的罪量要素都提出了相应的标准，但尚未形

成统一的准则；并且由于新罪刚刚适用不久样本量也不够大，不能覆盖生活中全部的情况，因此还难以

形成普适的认定标准。因此为了更好地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在结合目前司法实践的标准的基础上，需

要从法学理论上探究更为准确的适用标准。 

4. 认定情节严重的合理路径 

由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三类不法行为均有丰富的内涵，并且多个行为还在刑法中充当其他犯罪的犯

罪手段等要件；为了明确本罪的适用和独立的价值，我们需明确本罪三类不法行为在本罪中的含义，并

且明确其罪量要素即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如此才能准确地适用此罪名并且实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

设此罪名的目的。 
(一) 根据法益认定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属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定构罪条件，是我国犯罪既定性又定量之立法模式在刑法中

的体现。根据刑法理论通说，犯罪中的情节是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各种主客观要素的总

和[4]。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要素，全方面体现了行为的形式违法和实质危害。虽然“情节严重”包含

主观因素，但我们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考察“情节严重”时核心需要考察的是客观因素。因为根据三阶

层的理论，犯罪构成需要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即在第一个阶层里要满足行为符合犯

罪构成要件中的要件，造成客观上对法益的侵害；在第二和第三阶层再分别讨论违法和人身方面的责任。

即意味着如果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同时也存在犯罪的故意，但在行为上却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仍然不

能构成犯罪。因此我们在考察“情节严重”时需要重点关注客观层面侵犯法益的程度。换言之，我们需

要以法益侵害程度作为不法行为的罪量要素的基准；只有实施不法行为达到一定的实质危害性，侵犯到

本罪法益时，才能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也即意味着，即使实施了暴力、胁迫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

但暴力、胁迫程度未侵害到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即不能适用本罪，而是采用其他罪名或者《治安管理处

罚法》来处理。因此，实质的法益侵害性是判断是否达到罪量要素之情节严重的核心标准。 
1) 有关本罪法益的理论观点 
综观目前各学者的观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主要有两大类方向，即单一法益和复合法益说。 
单一法益说也分为不同的立场：一类立场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为公共法益；由于本罪被设置

在寻衅滋事罪之后，即刑法的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根据体例可以说明立法者在设置此罪名时

就认为其保护的法益是社会法益；而不是个人法益；否则会选择增设在第四，第五章而不是第六章[5]。
一类立场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为个人法益，原因在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中三类行为都为

直接侵犯个人法益的行为，例如“暴力、胁迫、限制他人自由等”其中张明楷教授认为，催收非法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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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只对个人法益造成损害，具体来说就是对公民身体健康完整、公民的自由权、公民住宅权利的侵犯；

对于社会公共秩序这一法益来说，不应把其作为本罪保护的法益[6]。 
复合法益说具体有以下立场：一类立场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的法益是复合的，既包括个人法益

又包括公共法益；公共秩序与公民的财产、人身权益即复合法益的内容。有学者认为虽然此罪在客观行

为上直接体现为对个人法益的侵害，但其实质是通过个人法益的侵害来影响社会秩序。因为社会是由个

人组成的，侵害个人法益达到一定影响程度便会侵犯社会秩序[7]。一类立场也认同此罪保护法益是复合

的，但在公共法益的内容上有所不同，比如说劳东燕教授认为民间借贷秩序是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对

象。其认为：“在当今社会民间借贷特别是网贷平台日渐繁盛的背景下，催收非法债务行为严重冲击了

社会公众对正当借贷关系信赖，严重破坏了民间借贷秩序”[8]。 
2) 以公共法益为主，兼顾个人法益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应为复合法益，具体而言是以公共法益为主，

兼顾个人法益。 
根据立法者将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置在第六章，并且在寻衅滋事罪之后；便可以窥见立法者的用意：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增设是用来回应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暴力、胁迫等催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其核心法

益是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特指在国家治安法律规范体系调控下形成的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的

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社会状态”；其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涉及人们为维护公共事业、集体利益和正常

的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因而，与不特定多数人相关的“公共性”是“公共秩序”的核

心要义。对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认定而言，这就要求司法者在对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刑法规范进行司法判

断时，不能仅因催收行为形式上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暴力、胁迫、恐吓、跟踪、限制自由、侵入住宅的特

征，即将其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而必须实质性地考量非法催收行为是否具有破坏社

会公共秩序的特性。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其个人法益的保护倾向；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可以看出，其与

个人法益密切相关；“暴力、胁迫”行为直接侵害到个人的身体健康；“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

他人住宅”行为直接侵害到个人自由和住宅安宁权；“恐吓、跟踪、威胁”行为侵害公民日常生产活动

中的自由与安全。个人权益被侵害不可避免，而背后所影响到的社会秩序更不能忽视；即意味着虽然催

收非法债务罪的客观行为直接针对个人，但其行为需要达到影响社会秩序，如果仅仅停留在侵犯个人法

益上则不能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催收非法债务罪在构成要件上与个人法益密切相关性，同时要看到背

后的实质是，通过侵犯个人法益最终损害的是公共法益；因此此罪的法益以公共法益为主，个人法益为

辅。 
(二) 与相似罪名的界限 
1)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区别 
催收非法债务罪增设在寻衅滋事罪之后，其关联性明显。寻衅滋事罪主要是指在某种精神刺激下，

通过对任意对象的殴打、挑衅达到扰乱公共秩序、发泄自己的私愤的行为。主要包括了随意殴打他人、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等行为。这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客观要件行为有所相似之处；并且其实质

上保护公共秩序的法益也是一致的。但法律增设新罪具有必要性，一定要排除重复性；即意味着催收非

法债务罪和寻衅滋事罪一定具有实质的不同[9]。根据两个罪名进行分析，笔者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区分两

罪。 
(1) 犯罪目的不同 
催收非法债务罪具有明显的犯罪目的，其实施暴力、胁迫等行为都是作为其实现犯罪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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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寻衅滋事罪则不同，其没有明确要实现的目的，只是发泄犯罪人的一种“社会报复”心理，其实施的

客观行为就反映了其主观心理状态。 
(2) 暴力的危害程度不同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寻衅滋事罪的一般最高刑就为五年有期徒刑，更

甚加重刑可以升格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可知，刑罚的轻重象征罪行的

严峻程度；因此可知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暴力程度低于寻衅滋事罪。 
(3) 犯罪对象是否特定不同 
催收非法债务罪明显是针对特定的欠债人进行暴力等行为的催收，其具有明显的特定性；而寻衅滋

事罪则不同，根据第二百九十三条的构成要件“随意殴打他人”可知此罪的犯罪对象不具有特定性。由

此也可以体现出催收非法债务罪所影响的范围比寻衅滋事罪要窄。 
2)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暴力、胁迫”均可以达到损害个人身体健康权；这与故意伤害罪

的保护法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两者仍然有实质的区别： 
(1) 保护的法益不同 
故意伤害罪处于刑法第四章，明确地保护公民个人的身体健康权；而催收非法债务罪处于刑法第六

章，虽然具有复合法益，但实质上公共法益才是其核心法益。由于法益不同，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两罪的

界限。 
(2) 危害程度不同 
虽然催收非法债务罪和故意伤害罪都具有暴力行为，但由于催收非法债务罪是为了规制非法催收债

务，因此其暴力行为不包含过于严重的结果；但故意伤害罪则不同，一方面故意伤害罪需要达到轻伤才

能进入犯罪门槛；另一方面故意伤害罪还有结果加重犯。 
3)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区别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行为与非法拘禁罪有相似之处，都侵犯他人人身

自由。但其存在着实质的区别： 
(1) 限制不同于剥夺 
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在前述就已经提到，限制和剥夺是两种不同的行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仅是在一定空间里被害人被控制

其行动，不允许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行动。但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是完全地控制被害人的身体、行

动等；例如把被害人捆绑在凳子上。被害人将基本丧失其自由意识的活动。因为限制和剥夺的不同就能

很好地区分催收非法债务罪和非法拘禁罪[10]。 
(2) 犯罪目的不同 
催收非法债务罪实施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为了实施催收非法债务；而不是其他的目的。但非

法拘禁罪不考虑犯罪人的目的，而保护的是被害人的自由。因此其犯罪目的很多样。由此可以得出，催

收非法债务罪和非法拘禁的不同。 
4)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区别 
非法入侵住宅罪，是指违背住宅权人的意愿或无法律依据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在进入他人住宅后

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侵犯的法益是他人的住宅安宁权，根据司法实践，住宅只是供公民生活

的排他性的隐私环境。 
但是在催收非法债务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对这种传统物理空间的侵犯，而是侵犯以住宅为依托地产

生的个人隐秘信息的侵犯。在催收非法债务中，对于公民住宅权的侵犯的真正目的是使债务人产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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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或形成心理强制，从而达到非法获得利益的目的。 
(三) 兼顾法秩序的统一 
根据法秩序的统一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在相互协调下共同发挥作用的，而“刑法在法律体

系中的独特地位表明其是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后置法”，作为社会管理秩序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刑

法规定不可能事无巨细，这就决定了其需要在民法及其他部门法的配合下发挥作用[11]。催收非法债务罪

中的非法债务是一个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且债务一词本源于民法领域，其涵义首先需要借助前置法民法

中的相关概念、原理加以界定。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跟踪、骚扰”等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

有规制，加上此罪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作为轻罪更要注意和前置法之间的界限；防止将行政法

管制的行为刑法化，也防止把应该由刑法管制的行为漏到了行政法或民法的管辖里。因此在违法性判断

上，我们需要坚持相对性的违法性判断，即保持刑法的独立的违法性判断。 
综上所述，在认定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不法行为及其罪量要素时，应该以此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基础，

兼顾法秩序统一的基础上明确此罪和其他相似罪名之间的界限来认定不法行为和罪量要素。具体回到三

类不法行为上： 
第一类行为：暴力、胁迫 
“暴力”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刑法中比较常见，在不同罪名中“暴力”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程度。在

强奸罪中的“暴力”需要达到被害人不敢或不能反抗的状态；而在有的犯罪中“暴力”仅仅需要对被害

人造成实质的“强制力”即可。由于催收非法债务罪是轻罪并且以催收债务为目的，其暴力行为仅仅需

要达到对被害人造成强制力或对物造成有形控制即可，而不包含达到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的地步。紧接着

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中暴力程度的最高点应该为轻伤；如果允许此罪的暴力程度

达到轻伤以上，仍然按照本罪处理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达到重伤，则可以判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明显会导致罪责刑不相符，并且导致大量故意伤害罪的辩护中都往催收非法债

务罪靠拢，即为犯罪人开了实施暴力达到重伤但判轻刑的口子。较好的处理方法是数罪并罚。 
胁迫是使对方形成心理强制的行为。刑法分则中也有不少个罪明确规定了“胁迫”，其是这些犯罪

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但是，在不同的个罪中，行为入罪对“胁迫”的程度要求并不一定相同，有

的罪要求采用的胁迫手段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或对方不敢反抗的程度，有的罪只要求使对方产生恐惧

心理即可。就胁迫催债而言，对债务人实施胁迫手段应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催债行为入罪，笔者认为，

只要使债务人产生精神上的强制即可，无须达到不敢反抗的程度。当然，若胁迫行为对债务人的心理不

会发生任何影响，胁迫催债则不能入罪。 
第二类行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限制人身自由首先要与剥夺人身自由相区别，限制人身自由是指犯罪人具有较大的自由意志支配自

己的活动，但一定程度上被犯罪人所限制自由。从危害程度看，剥夺人身自由大大超过了限制人身自由。

并且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目前大部分的案件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作为考虑标

准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一方面达到一定的危害程度，必须具

有 24 小时以上的时间；或者多次限制人身自由总体超过 24 小时。另一方面，严格把握空间主要是和剥

夺人身自由相区别。 
侵入住宅是指未经他人同意强行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同意进入他人住宅后被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

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的行为。笔者认为，应从侵入住宅的手段、侵入住宅的时间长度、被要求

退出的次数以及对欠债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加以确定。如果催债人采用破门而入等

极端的手段侵入住宅，或者催债人被多次要求退出住宅而拒不退出，且时间较长，对欠债人的私人生活

和居住安宁明显带来影响，就可以以催收非法债务罪入罪。否则，没有采用极端的手段侵入住宅，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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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住宅后经债务人要求退出后即退出了住宅的，不能入罪。 
第三类行为：恐吓、跟踪、骚扰 
以“恐吓”为手段催收非法债务是指犯罪人采用言语、肢体等方式对被害人进行心理上的攻击和影

响；要是否考虑对其心理强制的严重程度。以“跟踪”为手段催收非法债务是指犯罪人实施长时间尾随

等方式影响被害人的生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以完成其实施催收非法债务的目的。以“骚扰”为手段

催收非法债务是指犯罪人对被害人实施干扰其正常生活的行为，达到催收非法债务的目的。此类行为需

要考虑其骚扰的次数、手段等。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限制人身自由”和“侵入住宅”等催收手段，“跟踪”和“骚扰”这两种

催债手段危害程度较为轻微，因此在跟踪和骚扰型催收非法债务罪中需要严格把握刑法与前置法的界限，

特别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需要明确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社会侵害性，结合本罪所保护的法益

来定罪，而不能一出现跟踪、骚扰催债，就纳入刑法中。 
第四类行为：复合型催债 
复合型催债即意味着同时实施暴力、胁迫、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多种不法行为进行催收非法债务。

复合型催债和单一型催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在认定其罪量要素时也有不同的要求。第一种情况复合型

催债中一行为达到入罪标准，而其他行为没有达到，仍然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行为的复合型可以在

量刑时体现出差距。第二种情况复合型催债中多行为均达到入罪标准时，如果已经符合其他更重的犯罪

的构成要件，建议数罪并罚；如果没有，则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但在量刑上从严处罚。第三种情况

复合型催收中无一行为达到入罪标准，即不能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如果符合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即

按照其他罪名处理。 

5. 结语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新增回应了社会需要，也完善了刑事法网；法益是罪名的核心；只有在明确催收

非法债务罪的法益，才能准确地把握三类不法行为的认定。在个人法益、公共法益、单一法益和复合法

益的争论中，笔者根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刑法章节定位、体系结构等认定其法益为复合法益，具体来说

以公共法益为主，个人法益为辅。明确了法益后，同时需要考虑催收非法债务罪和其他相似罪名之间的

界限，如不能很好地把握，则会造成罪责刑难以相适应的情况。因此笔者将相似罪名进行对比分析，更

加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客观构成要件的内涵。在考虑实质的社会危害性基础上同时需要把握在法秩序统

一基础上的刑法和前置法之间的关系。在法益基础上综合判断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罪量要素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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